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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呂雅鈞
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32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412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101058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建議修正稱謂代碼對照表及簡化稱謂種類1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1年2月11日府民戶字第1110019288號函。

二、依本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298號函略以，查戶籍登記

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，僅為該戶戶長對戶內各人關係之稱

呼而已，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記載之重要項目，

按共同生活戶之稱謂，原則上按8親等表填記。其他共同居

住者之有關親屬，無從填記實際身分者，則填「家屬」，

非親屬者則填「寄居」。

三、有關貴府建議修正稱謂代碼表，刪除「外祖父」、「外祖

母」及新增「夫甥」、「夫甥女」、「妻甥」、「妻甥

女」、「夫甥婦」及「妻甥婦」1節，查本部於107年3月23

日版更，業將稱謂代碼檔，移除外祖父、外祖母。現階段

因版更項目過多，而稱謂代碼對照表僅係提供戶政事務所

查詢檢索使用，又稱謂欄位可自行輸入，爰此，較少使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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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稱謂，請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時自行登打，毋須檢

索。

四、另建議與戶長關係為直系血親四親等及旁系血親三親等

內，始列於代碼對照表1節，按本部98年6月16日內授中戶

字第0980729658號函略以，將直系三親等以外之親屬統稱

改為家屬，範圍過於廣泛，且各機關團體受理案件時（如

地政、社會福利、國稅局、稅務局等）經常要求民眾提供

親屬資料，只登載「家屬」過於籠統，易增加民眾及其他

機關使用戶籍資料判別及查考戶內人口親屬關係之不便，

恐須請民眾在提供更多資料以供比對；再者依據民法有關

近親結婚、收養親等之限制，恐無法辨識其相互間之關

係。爰此，為避免造成需用機關（構）判別困難，本案維

持現行作業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宜蘭縣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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